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８

证券简称：新 嘉 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６３

，

８９３

，

３８４．９６ ２７６

，

６７７

，

１０４．９８ ３１．５２％

营业利润

３

，

２９９

，

６８５．６０ １８

，

７６７

，

１７４．９１ －８２．４２％

利润总额

７

，

８１７

，

８１３．５２ ２０

，

７４７

，

１５６．８６ －６２．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８７２

，

６２０．７９ １４

，

１３６

，

６１７．７９ －７２．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２ ０．０９ －７７．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９％ ４．４８％ －３．２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４５７

，

４０９

，

８９８．５８ ４９８

，

２３１

，

８３５．７８ －８．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３２０

，

２７０

，

５６２．４４ ３２２

，

６７９

，

４３０．９５ －０．７５％

股本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２．０５ ２．６９ －２３．７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经营业绩说明

（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３１．５２％

，

主要系公司主要客户的订单呈现稳定增长

态势

，

公司营业收入因此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

２

）

报告期内

，

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８２．４２％

、

６２．３２％

、

７２．６１％

，

主要原因系

：

①

受原材料成本上升和直接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

，

公司综合毛利率下

滑了约

３

个百分点

；

②

受汇兑损失的影响

，

公司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约

８５０

万元

；

③

销售费用

、

管理费

用和资产减值损失都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

２

、

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

，

公司财务状况保持良好稳健

。

总资产

、

总负债比期初分别下降了

８％

、

２０％

。

资产负债率

为

２６％

，

也比期初下降了约

４

个百分点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

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网上披露了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

７１０～８５０

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中净利润为盈利

３８７．２６

万元

，

与前次业绩

预告存在差异

，

主要原因为

：

公司会同预审会计师对公司应收款项进行了进一步核查

，

补提了约

４００

万元的

坏帐准备

。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

五、其他说明

１

、

按照公司收到的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

《

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

质量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财务数据己进行调整

，

最终调整后的数据以公司聘请的审计

机构出具的

《

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

为准

，

该专项说明将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同时披露

；

２

、

公司董事会对出现的业绩预告差异而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深表歉意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六、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７２０

，

０７７

，

９２１．４３ ５７９

，

７８３

，

４８１．９７ ２４．２０

营业利润

６９

，

９１３

，

５０７．６８ ５４

，

０６０

，

８９７．２１ ２９．３２

利润总额

７２

，

４６８

，

３０３．７８ ５５

，

５１５

，

６０２．９６ ３０．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６３

，

５２０

，

７０１．１４ ４７

，

１０８

，

４２８．６２ ３４．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８ ０．３５ ３７．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７３％ １３．７２％

增加

１．０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５８９

，

２７７

，

１３３．２３ ５６８

，

２３６

，

２７３．８９ ３．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４４０

，

０６５

，

０２３．２４ ３８５

，

７９５

，

４０２．２０ １４．０７

股本

１３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３０ ４．３４ －２３．９６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６９

，

９１３

，

５０７．６８

元，利润总额

７２

，

４６８

，

３０３．７８

元，净利润

６３

，

５２０

，

７０１．１４

元，分

别比去年增长

２９．３２％

，

３０．５４％

，

３４．８４％

。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受益于募投项目建成投产， 公司进一步加大技

术改造与内部管理改进，降低成本，加强市场开拓，销售量上升，同时报告期初产品提价

６％

，

１０

月份提价

８％～１０％

，利润率得到了稳定增长。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５０％

。 本次业绩

快报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责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２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

，

９１１

，

２４５ ４

，

１７５

，

５０６ ４１．５７％

营业利润

２

，

６６６

，

４１９ １

，

７５２

，

７７０ ５２．１３％

利润总额

２

，

９４８

，

００４ １

，

７４９

，

７１５ ６８．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３２４

，

２４１ １

，

４５７

，

４４６ ５９．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９１ ０．５８ ５５．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５４％ １５．７９％

提高

４．７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６３

，

２９３

，

９６３ １６３

，

３５１

，

８６６ ６１．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

，

８８５

，

４１０ ９

，

７４１

，

９８３ ６３．０６％

股本

（

股

）

２

，

８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５１ ３．９０ ４１．３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简要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２６３３

亿元，比年初增加

９９９

亿元，增幅

６１．１８％

；各项存款

１４５８

亿元，比

年初增加

３５１

亿元，增幅

３１．６７％

；各项贷款

１０１６

亿元，比年初增加

１９７

亿元，增幅

２４．０８％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实现净利润

２３．２４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８．６７

亿元，增幅

５９．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５４％

，比上

年提高了

４．７５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

０．９１

元，比上年提高了

０．３３

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及次级债券发行项目，进一步补充了资本，为业务发展和盈利

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提升了公司的竞争力。

公司盈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各项业务较快发展，随着资产规模扩大，盈利也相应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陆华裕、行长俞凤英、财务负责人罗维开、会计机构负责人孙洪波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公司审计部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５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２

，

４２６

，

８１８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７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公司流通股股东，以换取其所

持其余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时公司股本结构为计算基础，流通股股东每

持有

１０

股将获得

３

股股份的对价。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

１

）

法定承诺

（

２

）

如果其他参与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

东所持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前被质押

、

司法冻

结或托管

，

因而导致不能执

行对价安排

，

或有非流通股

股东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

改革方案

，

包括截止相关股

东会议召开之日公司未联系

到的非流通股股东和未对公

司关于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征

询函作出答复的非流通股股

东

，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同

意对该部分股东的执行对价

安排先行代为垫付

。

代为垫

付后

，

该部分股东所持股份

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代为垫

付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偿

还代为垫付的股份

，

或者取

得代为垫付的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的同意

，

由高鸿股份

向深交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

市流通申请

。

（

３

）

如高鸿股份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

东会议通过

，

电信院承诺在

高鸿股份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后

１２

个月内豁免电信院

对高鸿股份控股子公司北京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的

３６

，

１５９

，

７５９．７６

元

（

含

税

）

债权

。

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２

都匀科发创业商务协作有限

公司

法定承诺 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３

北京市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法定承诺 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４

刘玉凤 法定承诺 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５

陈云富 法定承诺 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６

殷耐达 法定承诺 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

，

４２６

，

８１８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７３％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

股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限 售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

％

）

冻 结 的

股 份 数

量

（

股

）

１

电 信 科 学 技 术

研究院

９

，

１９１

，

５５９ ５９１

，

５５９ ４．０７２１ ０．１８５８ ０．１７７７ ０

２

都 匀 科 发 创 业

商 务 协 作 有 限

公司

１１９

，

２６９ １１９

，

２６９ ０．８２１０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３５８ ０

３

北 京 市 天 创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１

，

６６７

，

８１０ １

，

６６７

，

８１０ １１．４８０６ ０．５２３９ ０．５０１０ ０

４

刘玉凤

２４

，

０９０ ２４

，

０９０ ０．１６５８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２ ０

５

陈云富

１２

，

０４５ １２

，

０４５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６ ０

６

殷耐达

１２

，

０４５ １２

，

０４５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６ ０

合 计

１１

，

０２６

，

８１８ ２

，

４２６

，

８１８ １６．７０５４ ０．７６２３ ０．７２９０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４

，

５２７

，

１５６ ４．３６％ －２

，

４２６

，

８１８ １２

，

１００

，

３３８ ３．６３％

定向发行限售

－

个人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８％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８％

高管锁定股

３５

，

８５９ ０．０１％ ３５

，

８５９ ０．０１％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个人

２１９

，

７８０ ０．０７％ －４８

，

１８０ １７１

，

６００ ０．０５％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５

，

６７１

，

５１７ １．７０％ －２

，

３７８

，

６３８ ３

，

２９２

，

８７９ ０．９９％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３１８

，

３７２

，

８４４ ９５．６４％ ２

，

４２６

，

８１８ ３２０

，

７９９

，

６６２ ９６．３７％

三

、

股份总数

３３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备

注

１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备注

２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备注

２

１

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

４３

，

２３０

，

８６４ １９．２２２３ ４３

，

５５１

，

０３５ １３．０８ ９

，

１９１

，

５５９ ２．６７１１

备注

３

２

都匀科发创业商

务协作有限公司

１４１

，

６００ ０．０６３０ ０ ０．００％ １１９

，

２６９ ０．０３５８

备注

４

３

北京市天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

，

６６７

，

８１０ ０．５０１０

备注

５

４

刘玉凤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４

，

０９０ ０．００７２

备注

６５

陈云富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２

，

０４５ ０．００３６

６

殷耐达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２

，

０４５ ０．００３６

合计

４３

，

３７２

，

４６４ １９．２８５３ ４３

，

５５１

，

０３５ １３．０８％ ２

，

４２６

，

８１８ ０．７２９０

备注

１

：公司股改实施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此比例数按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２２

，

４９０

万股计算。

备注

２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９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５００

万股， 总股本由

２２

，

４９０

万股增至

２５

，

９９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７

，

３００

万股，总股本由

２５

，

９９０

万股增至

３３

，

２９０

万股。此比例数按公司目前

总股本

３３

，

２９０

万股计算。

备注

３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院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４３

，

２３０

，

８６４

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已有

１４

家非流通股东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累计偿还股改垫付股份

６８６

，

２５９

股，

累计已解除限售

４３

，

５５１

，

０３５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７

，

３００

万股，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认购

８６０

万股，未解除限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根据司法判决，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接受股份

２２５

，

４７１

股（详见公告编

号：

２００９－０６５

），未解除限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除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非公开发行

股票

７

，

３００

万股，认购的

８６０

万股外，持有可以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５９１

，

５５９

股。

备注

４

： 公司股东都匀科发创业商务协作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有的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１

，

６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偿还股权分置改革垫付股份

２２

，

３３１

股， 其持股总数变更为

１１９

，

２６９

股。

备注

５

： 公司原股东北京兴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有公司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０６

）朝民初字第

２３８９１

号司法裁定给

北京市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偿还股权分置改革垫付股份

３１２

，

１９０

股， 其持股总数变

更为

１

，

６６７

，

８１０

股。

备注

６

：公司原股东清镇市堰塘坎站青年服务队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７

，

２００

股，经贵州省清镇

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０９

）清民二初字第

４１３

号和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０９

）清民二初

字第

４６０

号司法裁定给陈云富

１４

，

３００

股，刘玉凤

２８

，

６００

股，殷耐达

１４

，

３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陈云富偿还股

权分置改革对价股份

２

，

２５５

股，持股总数变为

１２

，

０４５

股，刘玉凤偿还股权分置改革对价股份

４

，

５１０

股，持股

总数变为

２４

，

０９０

股，殷耐达偿还股权分置改革对价股份

２

，

２５５

股，持股总数变为

１２

，

０４５

股。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５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７

，

３００

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改实施日总股本

２２

，

４９０

万股变为

３３

，

２９０

万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都匀科发创业

商务协作有限公司以其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计算，其持股比例分别由

１９．２２％

和

０．０６％

降

至

１２．９９％

和

０．０４％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９ ６５

，

５３７

，

０９７ ２５．２２％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６ １

，

５１７

，

７０４ ０．５８％

３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３ ２３

，

４２０

，

７８４ ９．０１％

４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２ ２７

，

４９５

，

９４０ １０．５８％

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３ ３１３

，

１７８ ０．１２％

六、保荐机构总结报告书的结论性意见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出具了《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限售股解禁意见暨保荐总结报告书》。针对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承诺情况进行

了核查，并出具了如下意见：

股改实施至今， 本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 公司股东截止目前已经全部履行其在股改方案中所作的承

诺，不存在违反承诺和相关法规要求的情况。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尚未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承诺： 如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

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将于第一次减持

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总结报告书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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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3

日，以

书面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以

9

人同意，

0

人反对，

0

人弃权，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大亚湾西区荷

茶地段工业用地竞拍的议案》、《关于参与大亚湾西区上田地段工业用地竞拍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参与惠州市大亚湾西区荷茶地段、西区上田地段二工业用地挂牌出让竞拍，

并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成功竞得西区荷茶地段工业用地，

2

月

25

日成功竞得西区上田地段工业用地。具

体情形如下：

一、土地概况

（一）西区荷茶地段

99951.5M2

工业用地

1

、地点：西区荷茶地段（回拨地产业园范围）；

2

、出让面积：

99951.5M2

；

3

、使用年限：

50

年；

4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5

、容积率：

1.0～2.0

；

6

、建筑密度：

30%～40%

；

7

、绿地率：

≥20%

；

8

、土地现状及交付条件：宗地红线内土地未平整，红线外已接通道路、供电主线、供水主管，按现

状交付土地（土地平整工作由竞得人自行解决）；

9

、竞拍成交价格：人民币

2698.69

万元；

10

、项目准入要求：根据西部产业区产业规划要求，出让宗地投资项目必须属化学药品及制剂生

产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不少于

13.5

亿元。

（二）西区上田地段

17120M2

工业用地

1

、地点：西区上田地段；

2

、出让面积：

17120M2

；

3

、使用年限：

50

年；

4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5

、容积率：

1.0～2.0

；

6

、建筑密度：

30%～40%

；

7

、绿地率：

≥20%

；

8

、土地现状及交付条件：宗地红线内土地未平整，红线外未接通道路，按现状交付土地（土地平整工

作由竞得人自行解决）；

9

、竞拍成交价格：人民币

462.24

万元；

10

、项目准入要求：根据西部产业区产业规划要求，出让宗地投资项目必须属化学药品及制剂生

产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不少于

6000

万元。

（三）资金来源

根据惠州市国土资源局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相关公告，公司参与竞拍并竞得前述工业

用地，需成立注册地属大亚湾的独立法人全资项目子公司，相关《国有土地使用证》将办至全资项目

子公司名下。

为此，公司以超额募集资金

4500

万元出资，在惠州设立全资子公司

--

惠州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该超募资金用于支付上述竞拍土地地价及相关费用，《国有土地使用证》

过户至惠州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名下，支付上述款项后的节余部分将用于土地的

"

三通一平

"

及药物

项目的厂房和相关配套建设。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在惠州大亚湾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在惠州大亚湾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四）其他

上述西区荷茶地段、西区上田地段二工业用地竞拍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用途

1

、西区荷茶地段工业用地：该工业用地是大亚湾政府规划的药品及制剂生产基地。公司计划在

此设计、建设相关厂房、车间及配套，用于致敏性及其他药物的研发、生产。

2

、西区上田地段工业用地：该工业用地是大亚湾政府规划的药品及制剂生产基地，与公司位于

惠州大亚湾石化大道西

42

号的工业厂房（下称

"

石化大道厂区

"

）相连，公司计划用于建设石化大道厂

区的配套项目。

（有关惠州大亚湾石化大道西

42

号的工业厂房及其配套的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关于竞拍取得工业厂房及其配套用房的公告》）

三、竞拍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1

、西区荷茶地块的成功拍得可实现将公司致敏性产品生产厂区独立设置，优化公司生产系统布局，提

升行业竞争力，符合公司对生产系统的中长期规划。

2

、西区上田地段工业用地与公司位于惠州大亚湾石化大道西

42

号的工业厂房相连，适宜用作该厂区

的配套项目建设，符合公司生产系统的长远发展规划。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竞拍土地使用权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关于参与大亚湾西区荷茶地段工业用地竞拍

据惠湾地交（告）字

[2011]6

号公告，惠州市大亚湾西区荷茶地段（回拨地产业园范围）内有

99951.5M2

工业用地挂牌出让。公司符合其竞买主体资格，该地块在公司生产系统布局发展的目标区域，且符合公司

用作致敏性及其他药物生产厂区建设，为公司生产系统中长期发展所需。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参与竞拍该地

块，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3000

万元以内参与竞拍惠州市大亚湾西区荷茶地段工业用地。

2

、关于参与大亚湾西区上田地段工业用地竞拍

据惠湾地交（告）字

[2011]7

号公告，惠州市大亚湾西区上田地段有

17120M2

工业用地挂牌出让。该地块

与公司位于惠州大亚湾石化大道西

42

号的工业厂房及配套用房相连，适宜用作该厂区的配套项目建设，符

合公司生产系统的长远发展规划；其次，由于公司产品的特殊性，为避免对公司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其他项

目在此建设，购买该地块也是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1000

万元以内参与竞拍惠州市大亚湾西区上田地段工业用地。

（二）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

1

、关于参与大亚湾西区荷茶地段工业用地竞拍

监事会认为，公司符合惠州市大亚湾西区荷茶地段（回拨地产业园范围）内

99951.5M2

工业用地挂牌

的竞买主体资格，该地块在公司生产系统中长期规划发展目标区域，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其次，已履行

必要程序，该项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3000

万元以内参与竞拍。

2

、关于参与大亚湾西区上田地段工业用地竞拍

监事会认为，公司符合惠州市大亚湾西区上田地段挂牌出让的

17120M2

工业用地的竞买主体资格，计

划该地块用于发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生产系统的长远发展战略。该项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1000

万元以内参与竞拍。

（三）保荐机构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周晋峰、孙坚认为：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3000

万元以内用于竞拍

大亚湾西区荷茶地段工业用地、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1000

万元以内用于竞拍大亚湾西区上田地段工业用地，

符合公司生产战略发展规划，优化公司生产布局，提高竞争力。以上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信立泰实

施前述事项。

五、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3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核

查意见；

5

、成交确认书；

6

、惠湾地交（告）字

[2011]6

号公告、惠湾地交（告）字

[2011]7

号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一日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公告编号：

2011-15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或者否决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集情况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通过《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26

日上午

10

点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21

日

3

、召开地点：公司

802

会议室（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凯迪大厦）

4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 陈义龙先生

7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的决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会议有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6

人出席了大会，代表股份

209,856,0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89,

568,000

股的

35.59%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陈义龙先生、潘庠生先生、李林芝女士、唐宏明先生、陈义生先生、

闫平先生、张龙平先生、邓宏乾先生、厉培明先生

9

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张龙平先生、邓宏乾

先生、厉培明先生

3

人为公司独立董事。上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后无异议。以上

九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第七届董事会

6

名非独立董事

（

1

）选举陈义龙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2

）选举潘庠生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3

）选举李林芝女士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4

）选举唐宏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5

）选举陈义生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6

）选举闫平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2

、选举第七届董事会

3

名独立董事

（

1

）选举张龙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2

）选举邓宏乾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

3

）选举厉培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以上董事、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11

年

1

月

29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

、审议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贺佐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

监事张自军先生、徐利哲先生组成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情况：同意

209,856,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

2011

年

1

月

29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

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智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于振、樊明凯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法律意见书》全文见巨潮网）

六、备查文件

1

、

2011

年

2

月

1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1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会议签到、授权委托书、会议记录、表决票等会议文件；

3

、载有到会股东、董事签字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北京智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

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公告编号：

2011-16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迪电力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在公司

802

会议室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应到

9

人，实到

9

人，分别为陈义龙、潘庠生、李林

芝、唐宏明、陈义生、闫平、厉培明、邓宏乾、张龙平。

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推举陈义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当选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董事会聘任：

1

、陈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2

、徐应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经营，任期三年；

3

、陈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工程建设，任期三年；

4

、陈玲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5

、汪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以及公司关于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独立董事意见后附）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三个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为：

董事提名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成员包括：董事长陈义龙先生、董事闫平先生、独立董事

邓宏乾先生、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独立董事厉培明先生；推选独立董事厉培明先生为委员会主任。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四人组成，成员包括：独立董事邓宏乾先生、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独立董事厉培

明先生、董事唐宏明先生；推选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

战略发展和规划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成员包括：董事长陈义龙先生、独立董事厉培明先生、独立董事

邓宏乾先生、董事潘庠生先生、董事李林芝女士；推选董事长陈义龙为战略发展和规划委员会主任。

上述委员会委员的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独立董事津贴为年税后

6

万元，执行公司公务的差旅费由公司支付。

2011

年度开始执行，有效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如需调整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意见后附）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讨论决定，聘任余丹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余丹先生：

1977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4

年

12

月至

2006

年

9

月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2006

年

10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会计一职；

2010

年

7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一职。

余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

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

陈勇先生：

1972

年

1

月出生， 本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

1993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热能工程专业本科毕

业。

1993

年

-2000

年工作于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2001

年工作于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

司；

2001

年

-2004

年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项目经理；

2005

年

-2006

年任武汉凯迪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部副部长；

2007

年至今历任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开发总监、徐州华远燃

烧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09

年

3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勇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应林先生

:1970

年

11

月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

1992

年

7

月

－1999

年

11

月在湖北省农业厅工作；

1999

年

11

月

－2003

年

7

月在武汉众环会计事务所工作；

2003

年

7

月

－2006

年

7

月在深圳清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

作。

2006

年

7

月至今历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徐应林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岚先生：

1973

年

6

月出生，专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2

年

8

月

-2007

年

9

月，历任江苏电力建设第一

工程公司下属公司专职技术员、项目主任、项目副经理及党支部书记；

2007

年

9

月至

2010

年

5

月在中国风

电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任副总经理；

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1

月在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工程公

司任副总经理。

陈岚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玲女士：

1973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 ，经济师 。曾任武汉证券公司客户经理，招商银行武汉分行信

贷员。

1999

年

1

月至

2003

年

4

月，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融资主管，

2003

年

5

月起

2008

年

5

月，任武

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8

年

6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陈玲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539,401

股，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军先生：

1971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9

年

6

月起至

2010

年

12

月历任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主管会计、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

汪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徐应林先生、陈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陈玲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汪

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现就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以及目前的身体状况等方面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本次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第七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决议。

独立董事：张龙平 邓宏乾 厉培明

2011

年

2

月

26

日

独立董事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作为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提出的董事津贴方案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基于独立判断，现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独立董事津贴方案，是参照其他上市公司并结合公司的现实状况制定的。

津贴预案合理。是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独立董事工作的积极性，使其更加勤勉尽责，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该

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程序合法。

独立董事 ：张龙平 邓宏乾 厉培明

2011

年

2

月

26

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公告编号：

2011-17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迪电力

"

或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在公司

802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3

人，实到

3

人；分别为贺佐智、张自军、徐利哲。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主席的议案》

选举贺佐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主席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3

月

1

日

附件

贺佐智先生：

1949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电力系分团委

书记、校团委副书记、治河系党总支副书记、学生处处长、招生毕业分配办公室主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会主席，

1997

年至

2007

年任华中电业联合职工大学校长、华中电网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主任，

兼任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1997

年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贺佐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无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1-016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756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7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3.80

元。立信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已出具

立信大华验字

[2010]186

号《验资报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0]424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50111878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

收资本由 人民币

11,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4,700

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8

日


